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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

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    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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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法務部調查報告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於國務機要費案審

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理期間是否奉    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陳前總統之邀在總統府討論

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絕對絕對絕對絕對機密機密機密機密」」」」    

壹壹壹壹、、、、緣起緣起緣起緣起及及及及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爭點爭點爭點爭點    

據 98 年 6 月 25 日 TVBS 報導：陳前總統在國務

機要費案宣判前，大筆一揮將所有支出單據和偵訊

筆錄通通列為「絕對機密」，現在卻驚爆，這項決定

是司法高層幫扁獻計。林德訓出庭時爆料，將資料

列為絕對機密，是在總統府會客室討論出的結果，

但法庭上，法官蔡守訓追問到底司法院先進有誰？

林德訓卻轉向低調說不方便講，但卻又補了句還有

法務部先進法務部先進法務部先進法務部先進。 

上述報導引發外界質疑於國務機要費案審理期

間，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人員是否奉 陳前總統之邀在

總統府討論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絕對機密」。 

貳貳貳貳、、、、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    

由於林德訓先生於 98 年 6 月 24 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庭訊時指稱：96 年 6 月底之後可能實務界包括司法院及法務

部一些先進曾建議陳前總統核定國務機要費相關案卷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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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機密」。另外陳前總統係於 96 年 9 月 6 日核定國務機要費

相關案卷為「絕對機密」，因此本案之調查期間係以 96 年 6

月底起迄 96 年 9月 6 日止，合先敘明。 

本部採取之調查方法如下： 

一、98 年 7 月 24 日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調取該院 98 年度矚

訴字第 2 號貪污案件 98 年 6 月 24 日庭訊之錄音光碟及

98 年 7 月 13 日延長羈押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 98

年7月29日以北院隆刑團97金矚重訴1字第0980011294

號函送上述光碟 1 片及裁定乙份。 

二、98 年 7 月 24 日函總統府秘書長，請其協助查明下列事

項： 

（一）96 年 6 月底至同年 9 月 6 日期間，陳前總統水扁

先生是否曾在總統府會客室召集本部或本部所屬

機關人員討論國務機要費之相關事宜？如有，本部

或本部所屬機關出席人員為何？有無留存會議紀

錄？ 

（二）總統府會客室於上述期間之紀錄是否有登載前開

集會？ 

（三）總統府於上述期間登載陳前總統水扁先生在府內

行程之紀錄，是否曾敘及上述集會？ 

（四）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人員於上述期間有無進入總

統府之紀錄？如有，其進入之目的為何？ 

總統府第三局於 98 年 8 月 28 日以華總三際字第



 4 

09810058420 號函復：陳前總統於 96 年 6月底至同年 9

月 6 日期間，並無接見法務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之紀錄。 

三、98 年 8 月 5 日勘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貪污案件 98 年 6 月 24 日庭訊之錄音光碟，並就林

德訓先生陳述核定國務機要費相關案件為「絕對機密」

之過程逐字譯文。 

四、98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時 55 分於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訪談

前總統府侍衛長陳哲雄先生。 

五、98 年 9月 7日第二度函總統府秘書長，請協助查明總統

府侍衛長室警衛組進出人員登記簿，自 96 年 6 月底起

至同年 9月 6日間有無登載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人員曾

進入總統府面見陳前總統？如有登載，其進入之時間及

事由。 

總統府秘書長於 98 年 10 月 1 日以華總侍字第

09800231890 號函復本部有關當時擔任本部部長、次

長、主任秘書、具司法官資格之一級單位主管、首席參

事及所屬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等 12 位人員有無於上開期間入府之情形。 

參參參參、、、、相關人員說法相關人員說法相關人員說法相關人員說法    

一一一一、、、、林德訓先生林德訓先生林德訓先生林德訓先生陳述陳述陳述陳述要要要要旨旨旨旨    

1、陳前總統沒有召集過任何司法院的人員來針對國務機要

費這件事作討論，針對法務部的部分，不管今天外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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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被起訴的案件觀感如何，基本上當時陳水扁不會

找法務部長及相關人員來開會討論案情，針對國務機要

費這件事，我也可以很明確的說，陳水扁並沒有找法務

部及相關人員來開會討論。 

2、96 年 6月中旬大法官 627 號解釋文出來以後，大家對於

內容的解釋莫衷一是，因此對於解釋文裡面諸多的意

涵，各界看法蠻分歧的，可是畢竟一個解釋文出來，一

定要回到現實面去看怎麼適用，學界對這個解釋文也有

自己的看法，只是最後要怎麼施行，也是要看陳前總統

當時怎麼決定，當時是有很多學者主動向陳前總統表示

意見，有些人是在某些場合碰到總統就主動跟他提，有

些是間接表示意見，但是最後決定怎麼做，還是由陳前

總統自己決定的。 

3、98 年 6 月 24 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陳述，是法官先

問我：總統核定國務機要費相關資料為國家機密是否為

我的建議，我才回答，其實是很多學者有這一方面的想

法，是 627 號解釋文賦予總統這樣的權力，但是在 627

號解釋文出來之前，陳前總統本來就認為他有國家機密

特權，不需要額外有核定的動作，這與院檢雙方認為，

需要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去作核定的動作，才能算是機

密，是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在 98 年 6 月 24 日開庭

的時候，我有提到在 96 年 6 月 29 日開庭的時候，蔡守

訓審判長要陳前總統趕快去核定。那時候大家對 62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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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看法非常的分歧，也提供了很多意見，有的是直

接，有的是間接，這些學者跟我講的時候，提到他們也

聽過司法院或是法務部的先進有提到這樣的看法，我的

意思是這樣，而不是陳前總統直接召集司法院或法務部

的人來討論。 

4、我在 98 年 6 月 24 日的陳述中提到，6 月底之後有一些

實務界的建議，可能是一些學者也好，或是包括司法院

或法務部的先進，我這邊所謂學者或實務界的建議，大

部分都是學者的建議，或是學者轉述司法院、法務部一

些先進的看法，是學者跟這些先進平時的交流得來的認

知。 

二二二二、、、、陳哲雄先生陳述陳哲雄先生陳述陳哲雄先生陳述陳哲雄先生陳述要要要要旨旨旨旨    

1、我自 96 年 6 月 1 日起接任總統府侍衛長，直至 97 年 5

月 20 日為止。 

2、總統接見賓客分兩種情形，公開行程在總統府會客室，

有警衛官陪見，非公開行程則定在總統辦公室會客室。

公開行程接見是由三局的人引領至會客室，就定位後我

再請總統到會客室接見，非公開行程則是由我直接引領

賓客至總統辦公室會客室，除非林德訓秘書自己帶的客

人，總統辦公室的侍衛官會直接放行。 

3、我擔任侍衛長一年多期間，因賓客太多，我沒有印象有

沒有陪同總統接見法務部或所屬機關的客人，但是如果

要查證，可以向三局的交際科調公開行程的訪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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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總統府秘書室會將總統隔天的接見行程打出來交

到侍衛室，列印出來讓我們據以執行。 

4、至於非公開行程，侍衛組的警衛室（組）會記錄總統府

各個門進出人員，包括公開或非公開行程的賓客都有紀

錄，該紀錄會保存 3 至 5 年。賓客進門那段我不會處理，

而是由警衛組登記，我是直接到會客室帶他們到總統辦

公室的會客室。 

肆肆肆肆、、、、本部之判斷本部之判斷本部之判斷本部之判斷 

經本部派員勘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貪污案件 98 年 6 月 24 日庭訊之錄音光碟，並就林德訓先

生陳述核定國務機要費相關案件為「絕對機密」之過程逐字

譯文後，發現林德訓先生當天確曾陳述：96 年 6 月底之後，

就可能有一些實務界的一些建議。經法官追問：「你剛剛有

提到，司法院的一些先進，請問，是哪一些先進呢？」林德

訓先生則答以：「司法院的一些先進，嗯，還是法務部，有

啦，不用懷疑啦。……我坦白講我不太記得，只是印象有我

們法務或司法方面的前輩，那個可能也不見得是，沒有

meeting，那個是沒有會議的，不是說正式去參加一個什麼

會議，而是說大家可能遇到了，或是私下的碰面遇到了，他

可能會有提供一些看法，坦白講那個不是那麼正式說總統有

召集，不是大家想像中召集會議排排坐那種開會的模式，並

沒有。」綜合當日林德訓先生之證詞前後反覆，但似有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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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當時曾在總統府會客室，除陳前總統、林德訓外，尚有

包括法務部人士在場之情形。 

經本部派員於 98 年 8 月 21 日訪談林德訓先生，其進一

步稱：在法庭中所謂學者或實務界的建議，大部分都是學者

的建議，或是學者轉述司法院、法務部一些先進的看法，是

學者跟這些先進平時的交流得來的認知。故林德訓先生仍堅

稱並無總統召集法務部先進開會討論國務機要費相關案卷

是否核定為機密一節。 

為進一步查明真相，本部特於 98 年 7 月 24 日函詢總統

府秘書長，是否於 96 年 6月底至同年 9 月 6日間接見本部

或本部所屬機關人員，經總統府第三局於 98 年 8月 28 日以

華總三際字第 09810058420 號函復：陳前總統於 96 年 6 月

底至同年 9月 6日期間，並無接見本部及所屬機關人員之紀

錄。 

然根據本部 98 年 9 月 3 日訪談總統府前侍衛長陳哲雄

先生所述，上開總統府第三局函復之資料應僅係該局交際科

就陳前總統公開行程所作訪客紀錄，並不包括陳前總統非公

開行程接見賓客部分。據此，本部復檢具上述期間擔任本部

部長、次長、主任秘書、具司法官資格之一級單位主管、首

席參事及所屬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名單請總統府秘書長查明侍衛長室警衛組就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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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個門進出人員紀錄簿中，有無名單所列人員於該期間進

入總統府面見陳前總統。經總統府秘書長於 98 年 10 月 1日

以華總侍字第 09800231890 號函復：經清查總統秘書室下達

之總統賓客進府通知單，期間陳前總統約見單賓客計 52 件

131 人次，均無本部冊列之人員。經清查現有交際科下達之

總統賓客進府通知單，期間陳前總統約見賓客共計102件135

人次，因表單未登載姓名，僅登載中賓字樣，故無從查證。

另清查現有 1至 4 號門警衛官登記之賓客入府紀錄僅有本部

冊列人員中 3員曾於 98 年 8 月 3日（星期五）14 時 14 分入

府參加呂前副總統召開「全國減刑效應檢視座談會」。足見

即便是查詢警衛官登記之賓客入府紀錄（應已包含陳前總統

之非公開行程所接見賓客），亦查無本部或所屬機關人員於

該段期間曾受陳前總統召見入府討論國務機要費事宜。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上所述，無論是陳前總統公開行程紀錄或總統府各出

入門警衛官登記之賓客入府紀錄，均查無本部或所屬機關人

員曾於 96 年 6月底至同年 9月 6日間受陳前總統召見入府

討論國務機要費相關案卷是否核定為「絕對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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